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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晋县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事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活动，保障公众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根据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令第 713 号）、《河北省重

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办法》(省政府令〔2019〕第 12 号)、《邢

台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办法》（邢政发〔2020〕2 号）和有

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适用本规定。

县政府各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参

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工作是指行

政机关在管理社会事务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出的

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社会公众或组织的重大切身利益或者对社会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在正式决定之前，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和建

议后再作出决定的办法；依法不予公开的决策事项除外。

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应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

正、民主讨论、科学决策为原则。

第五条 公众参与应当综合考虑地域、职业、专业、受影响

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征求意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

公众代表或利益相关方代表。

第六条 下列事项应实行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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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生态环境、

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二）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

（三）制定开发利用、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大

公共政策和措施；

（四）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

（五）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六）其他应当实行公众参与的事项。

第七条 公众参与应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以及电视、报刊、广播等

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一种或多种途径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二）采取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书面征求意见、问

卷调查、民意调查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三）涉及特定群体利益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与相关人民

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群众代表进行沟通协商，充分听取相关群体

意见建议。

（四）其他便于公众参与的渠道。

第八条 公众参与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得少于 30 日；

因情况紧急需要缩短期限的，公开征求意见时应当予以说明。

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或者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问题，决策

承办单位可以通过专家访谈等方式进行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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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全面、客

观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反对意见和修

改意见。严禁决策承办单位包办公众意见，或者只听取赞成的意

见，漏报、瞒报公众意见。

第十条 决策事项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切身利益

或者存在较大分歧的，可以召开听证会。法律、法规、规章对召

开听证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决策承办单位或者组织听证会的其他单位应当提前公布决

策草案及其说明等材料，明确听证时间、地点等信息。

需要遴选听证参加人的，决策承办单位或者组织听证会的其

他单位应当提前公布听证参加人遴选通知，公平公开确定听证参

加人，保证相关各方都有代表参加听证会。听证参加人名单应当

提前向社会公布。听证会材料应当于召开听证会 7 日前送达听证

参加人。

第十一条 听证会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公开举行：

（一）决策承办单位介绍决策草案、依据和有关情况；

（二）听证参加人陈述意见，进行询问、质证和辩论，必要

时可以由决策承办单位或者有关专家进行解释说明；

（三）听证参加人确认听证会记录并签字。

第十二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将公众参与的情况进行归纳整

理，形成书面报告，连同决策方案一并提交县政府审议。报告应

当提出明确的结论性建议意见。公众参与的结果作为县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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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公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应予以采纳。应当公开

听取但未听取社会公众意见的重大行政事项不得提交决策机关

决策。

第十三条 决策作出后，承办单位应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或

者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渠道，向社会公众公开收集到的意见情

况、意见采纳的情况和不予采纳的理由，并与政策文件、政策解

读同步公开。

第十四条 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

社会稳定、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事项不适用公众参与。

第十五条 县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应当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公

众参与的督促、指导与考核机制，加强对决策承办单位的指导、

督促，并将公众参与的落实情况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政务公开年度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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